
本期主持人 本报记者 李国

编辑您好！
2017 年，我与重庆市一家传媒公司签订

了一份劳动合同，于 2022 年到期。2019 年

初，因为个人家庭纠纷原因，我患上了轻度抑

郁症，但我一直坚持工作。2019 年 5 月 7 日，

因急性阑尾炎需要住院治疗，我于 5月 8日向

公司提交了一份需要进行手术的医院证明，

申请了 15天的病假并被批准。

我手术和住院共持续了一周的时间。5月

15日~5月22日，为了排解长时间的工作压力、

缓解抑郁，我趁着病假还未结束，与父母前往

云南昆明散心，并在朋友圈发布了照片。旅行

归来后，我突然收到公司的解约函。公司方面

认为我请病假去旅游等于旷工，而且旷工的天

数达到了劳动合同中规定的开除天数——5

天，所以要与我解除劳动关系。

我想咨询的问题是：我在病假期间旅游

是否属于旷工？如果我可以补交抑郁症的

相关证明，我在病假期间的旅游行为是否可

以被认为是合理的？

重庆 刘女士

刘女士您好！
首先，旷工是指劳动者在正常工作日职

工不请假或请假未批准而缺勤的行为。而

病假是指劳动者本人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

需要停止工作接受医学治疗时，企业应该根

据劳动者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

位工作年限，给予一定的医疗假期。病假期

劳动者可照常拿工资，对于病假工资，不低

于当地最低工资的 80%。用人单位让员工休

病假并发放病假工资，是为了让员工病假期

间保证休息，尽快恢复健康，以便正常工

作。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可以治病休

息，这是一项基本权利。但与此同时，劳动者

也要遵守相应义务，在履行劳动合同的过程

中不得实施欺骗行为。

病假期间旅游是否被认定为旷工，要结

合医嘱以及您的旅游项目是否能够有利于您

的病情来判断。如您所述，您以急性阑尾炎

作为请假事由，按照常理，急性阑尾炎更需要

卧床休息，故公司认为您在请假期间外出旅

游的行为属于旷工，是合理的。

如果您希望通过补交抑郁症相关证明来

达到病假旅游合理的解释，建议您在补交抑

郁症相关证明的同时，提交旅游前医生对抑

郁症的治疗意见以及您旅游后抑郁症的诊断

意见。最后，您请的病假是关于治疗阑尾炎

的，对于抑郁症的病情如果公司并不知情，可

请求了解您病情的相关同事向公司反应予以

确认。

北京盈科（重庆）律师事务所 杨槺

读者来信

为您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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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提 示

近日，深圳一家超市发现有员工冒

用他人姓名入职，遂以违反诚信原则与

该员工解除劳动合同，该事件引人深

思。劳动者为何要冒名入职？用人单位

在入职之初该如何审核？冒名入职后产

生的解约责任、工伤责任谁来负？

法官认为，劳动者应当如实填写相

关入职资料，否则，即违反了诚实信用原

则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一旦发

生工伤，司法实践中一般认为，劳动者冒

用他人身份入职应为主要过错方，单位

未尽到必要审查义务，为次要过错方，双

方均应承担相应责任。

法 问G

说 案G

有劳动者因年龄不足、超过招工年龄、学历不够等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入职。

随着审查越来越严格，“冒用败露”后产生的纠纷逐渐出现——

冒名入职17年遭解雇，是员工失信还是单位失察

本报记者 刘友婷

17 年前，陈明（化名）用其同学“张志平”

的身份证入职深圳一家超市，从事理货员工

作。17 年后，公司发现陈明身份作假，认为

其违反诚信原则，根据该超市《员工行为奖惩

办法》解除了双方的劳动合同。

实践中，一些劳动者出于各种原因在入职

时使用他人的身份资料冒名入职。对于此类

情况，用人单位能否以不诚信为由解除劳动合

同？如果冒名入职员工发生工伤，会因为身份

信息不准确而无法领取工伤保险吗？

“劳动者冒用他人身份签订劳动合同，属

于欺诈行为，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

自始无效。”广东湾流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宸硕

告诉《工人日报》记者，如果发生工伤或其他

劳动者应当享受社会保险福利的情况时，社

会保险机构会核实本人真实身份信息与购买

社保人员信息是否一致，只有一致的情况下

才会认定其能够享受相关福利。

冒名入职，公司可解除劳动关系

2002 年 1 月 22 日，陈明以其同学“张志

平”的名义、使用“张志平”的身份证入职深圳

一家超市，从事理货员工作。2011 年 4 月 1

日，陈明晋升为店长。

工作期间，陈明提交的《入职情况表》、身

份证复印件、健康证、流动人口婚育证明、毕

业证书、劳动合同，均显示使用“张志平”这一

姓名。

陈明冒名入职的事情，最终还是被单位

发现了。2019 年 8 月 26 日，超市认为陈明

“违反诚信原则”，根据《员工行为奖惩办法》

规定，该超市解除了与陈明的劳动合同。

陈明认为超市方属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双方因此产生争议诉至法院。

法院认为，陈明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在

长达 17年的时间，均以虚假的姓名和身份与

超市建立劳动关系，其行为显然构成对用人

单位的严重欺骗和违反诚信原则，符合《员工

行为奖惩办法》规定的解除劳动合同的情

形。而超市一方提交的奖惩办法培训签名

表，有陈明本人的签名确认，可证实其在

2014 年 10月 19日和 2018 年 3月 27日的两次

培训中已知悉这一奖惩规定，即用人单位已

经履行了向劳动者的告知义务。奖惩办法的

上述规定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且不

存在明显不合理情形，可以作为审理案件的

依据。

因此，超市依照《员工行为奖惩办法》规

定，以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规章制度为

由解除劳动合同，是合法解除劳动合同。

冒名劳动者出工伤，责任谁来担

2012 年 2 月 14 日，刘芳冒用“刘四女”的

身份入职东莞建福公司工作，双方签订劳动

合同，建福公司用刘芳提供的“刘四女”身份

证并以工资 1340 元／月的缴费标准办理了

社会工伤保险手续。

2012 年 2 月 21 日晚，刘芳骑自行车横过

公路时与一辆货车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抢

救无效于次月 1日死亡。当年 11月 12日，刘

芳被东莞市社会保障局认定为工伤。然而，

刘芳死亡后，因其属于冒名参加社会保险，故

其亲属未能得到社保部门的工伤赔偿。

法院认为，刘芳冒用“刘四女”的身份入

职建福公司工作，并签订了劳动合同，依法确

认实际劳动者刘芳与建福公司建立了劳动关

系。但由于刘芳冒名入职，公司按被冒用的

“刘四女”名义参加社会保险，发生工伤后，因

身份不相符无法享受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工

伤保险待遇。

最终判定，刘芳借用他人身份证与建福

公司订立劳动合同，公司在未严格核查个人

身份信息的情况下直接以其所冒用身份办理

工伤保险，双方均存在过错。对于社保损失

责任承担问题，刘芳因冒名入职具有主观故

意故负有 60%的主要责任，建福公司因对冒

名入职审查不严故负有 40%的次要责任。

“在劳动者发生工伤时，工伤待遇是分为

两部分，一部分由单位承担，一部分由工伤保

险基金承担。”律师张宸硕介绍，在这种情况

下，无论劳动者是否身份造假，单位应当承担

的部分还是由单位全部承担，而应当由工伤

保险基金承担的部分由劳动者和单位根据过

错责任分担。司法实践中认为，劳动者冒用

他人身份入职应为主要过错方，单位未尽到

必要审查义务，为次要过错方。也就是说，单

位作为较小过错方需要承担本应由工伤保险

基金支付的款项金额的一小部分，大约在20%

至40%之间，其他的损失由劳动者自行承担。

劳动者应诚信，单位应审查核实

“冒用他人身份入职情况发生在工厂较

多，原因多为年龄不足、超过招工所需年龄、

学历不够等。”深圳市一电子公司人力资源主

管蔡小姐告诉记者，随着公司入职审查越来

越严格，近年来此类情况已不多见。

“劳动者应当以其真实身份入职，如实填

写相关入职资料。否则，即违反了诚实信用

原则和《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深圳市中

级人民法院邢蓓华法官告诉记者。

“劳动者冒用他人名义入职，用人单位用

该假身份购买社会保险，发生工伤的，社会保

险部门如查明系用假身份办理社会保险，依据

相关规定，社会保险部门将不予支付由工伤保

险基金负担的工伤保险待遇，劳动者承担该部

分损失。”邢蓓华介绍，但是对于应由用人单位

负担的社会保险待遇，无论劳动者是否如实告

知，用人单位均需承担相应责任。

“因劳动者冒用他人信息入职造成劳动

合同无效的，用人单位可以追究因此发生的

损失。如果被冒名者与冒名劳动者串通或者

明知劳动者是冒用入职的，其应当共同承担

赔偿责任。”律师张宸硕说。

劳动者有如实告知的义务，用人单位亦

有审查核实劳动者身份的责任。因此，对于

工伤保险基金拒绝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部

分，其损失应按照双方过错进行责任划分。

一般情况下，对于冒用人发生工伤时已满 16

周岁，由冒用人承担主要责任，用人单位承担

次要责任；如冒用人发生工伤时不满 16 周

岁，由用人单位承担主要责任，冒用人承担次

要责任。

“在劳动者入职时，单位应当尽到必要的

审查义务，要对员工做背景调查，要求其本人

提供身份证原件交由单位核对等。发生劳动

者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入职的情况，单位也具

有一定的失察之责。”张宸硕如是说。

病假期间旅游=旷工？

本报记者 丛民 本报通讯员 王越

【案情回顾】

吕某于 1997年 3月到山东省济南市一家

生物公司工作，2012 年该公司成立基建办公

室，吕某被任命为办公室副主任。2015 年该

公司成立生产基地建设小组，吕某被任命为

副组长，后又升任公司基建办副总监。

2018 年 4 月,公司突然进行人事调整，将

吕某的职务调整为基建主任。吕某不仅职务

降低了,工资也被相应减少。吕某与公司因

降职降薪产生了分歧。在双方协商无法达成

一致的情况下,吕某于 2018 年 4 月 17 日向公

司邮寄送达《解除劳动关系通知》，通知公司

解除劳动关系并要求支付拖欠工资及经济补

偿金等，但公司收到他的寄件后一直未予答

复。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吕某在经过劳

动仲裁后,将公司诉至法院。

【庭审过程】

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法院受理该案后依

法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吕某认为公司在

他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恶意降职降薪，无

故拖欠工资,请求法庭判令其所在的公司补发

2018年 2月至 4月工资；支付 2018年带薪年休

假工资；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等。

该生物公司则认为，公司不存在对吕某

恶意降职降薪的行为。同时强调,公司已向

吕某足额支付工资，其主张拖欠的工资无事

实依据。吕某年休假的主张已超过时效。公

司从未要求吕某离职，而系吕某主动提出与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因而无权向公司请求支

付经济补偿金。

【审判结果】

法院审理认为，吕某自 1997 年 3 月入职

该生物公司，双方即建立劳动关系，且签订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

履行各自权利和义务。依据双方提交的证据

及陈述，公司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实其调岗

降薪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故吕某依此要求公

司支付其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主张，

事实清楚，于法有据,应予支持。遂判决：某

生物公司支付吕某欠发工资共计 5178.69元、

未休带薪年休假工资 13335.14 元、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金 181749.82元。

如果公司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二审维持原判。

企业擅自对员工调岗降薪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漫画 赵春青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彭冰）近日，劳务派遣工李文

（化名）工作时发生事故不幸身亡，在企业法律顾问的积

极调解下，仅用 14 个小时，职工家属便顺利拿到 90 余万

元工亡赔偿，避免了可能出现的漫长诉累。

10月 16日，李文被长春市达道共赢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派遣至该市某供暖公司做锅炉工。10月 22日 6时许，

李文在工作中不慎被上煤机器卷入，经抢救无效死亡。

得知噩耗，李文家属悲痛万分，要求尽快处理。达道

公司也立即组成调解小组，到供暖公司开展调解工作。

调解过程中，李文家属及其代理人要求达道公司按照工

亡标准和人身损害标准赔偿 120 万元，其中含精神抚慰

金 30 万元，而调解小组认为李文与公司之间是劳动关

系，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七条、第十四条阐释，应按工

伤死亡标准赔偿，不应支付精神抚慰金。

“我们第一时间对死者家属的情绪进行了安抚，并进

行了耐心的释法工作，作为一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企

业，达道肯定是希望能按照法律规定满足职工家属的合

理需求，但也不希望因过分要求导致问题的处理陷入僵

局。”达道公司法律顾问初航说。

在调解小组反复解释下，李文家属同意按照工亡标

准进行赔偿，但依然坚持要求赔偿 120万元。对此，初航

根据工伤死亡赔偿标准和抚养情况，初步计算赔偿金额

为 80 万元，建议家属根据法律法规，提出一个比较合理

的赔偿数额，并讲解了以往工伤死亡案件的赔偿情况。

“我们充分考虑了李文的家庭情况，在能力范围内肯

定会尽最大努力给予赔偿，同时，公司还承诺可在李文儿

子大学毕业后为其安排工作。”初航介绍，经过几番开导

劝说，李文家属情绪逐渐缓和，同意作出适当让步。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职工因工死

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

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其中第一款

规定丧葬补助金为 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

工资，第三款规定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

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20倍。

此后，又经过多次协商，双方终于在当日晚 8时许达

成调解协议，由达道公司支付 90余万元赔偿金。

初航表示，随着用工形式的多样化，法律顾问在企业

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该案的调解，为职工和企业及

时化解了纠纷，避免了可能产生的诉累。

【法官说法】

根据《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调岗有两种形式，其一、协商调岗。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

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其二、法定

调岗。1. 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

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

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

排的工作的；2.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

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

不能胜任工作的；3. 劳动合同订立时

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

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

容达成协议的。

企业招用了劳动者并建立劳动

关系后，劳动者要受企业的管理和支

配，双方的关系变成了不完全的平

等。此时，企业不能再以用人自主权

和工资分配权，擅自调整劳动者的岗

位和工资待遇。无论用人单位依据

什么原因，在变更合同前应当通知劳

动者，进行合理的解释说明，在双方

协商一致时方可变更劳动合同，且采

取书面形式。

本案中,吕某以该生物公司无依

据降低工资而未足额支付工资为由，

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解除劳动合同经济

补偿金，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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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小时化解工亡纠纷
职工家属和企业免诉累


